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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3 及 102 學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一、學校沿革 

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係依大學法及私立學校法相關規定設立，以遵

照國家教育政策暨現行教育法令之規定，並謀其健全發展為目的。本校於民國 60 年 8

月奉教育部核准設立登記，原名私立南開工業專科學校，嗣於民國 82 年 1 月經教育部

核准，更名為私立南開工商專科學校，復於民國 90 年 6 月經教育部核准自民國 90 年 8

月 1 日起改制為「南開技術學院」，並同意附設專科部。另於民國 97 年 6 月 16 日經教

育部核定自民國 97 年 8 月 1 日起改名為「南開科技大學」，並於 99 年 3 月 30 日完成

財團法人登記證書之變更，復於同年 4月 13 日經教育部同意備查。 

本校於民國 104 年 6 月 16 日財產總額變更登記之財產總額為 2,328,954,140 元。

另截至 103 學年底止，本校教職員 326 人，學生人數 6,527 人。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本校之財務報表係依照「私立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

制度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及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編製。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如下： 

1. 會計年度 

自每年 8月 1日起至翌年 7月 31 日止，並以年度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為其年度

名稱。 

2. 會計基礎 

本校之會計帳目，係按權責發生基礎估列入帳登帳，惟平時可不作權責分錄，俟

年終結帳時，始依權責發生基礎予以調整。 

3. 會計估計 

本校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編製財務報表時，對財務報表所列金額及或有事

項，須作必要之衡量、評估與揭露，其中包括若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該等假設及

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有所差異。 

4. 流動與非流動之分類標準 

用途未受限制之現金或約當現金，或為交易目的而持有，或短期持有且預期於資產

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將變現，或在校務營運週期之正常營運過程中，預期將變現或備

供出售或消耗之資產，為流動資產；不屬於流動資產者，為非流動資產。 

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清償，或因校務而發生預期將於營運週期之正常營

運過程中清償之負債，為流動負債；不屬於流動負債者，為非流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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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種基金 

係由本校教職員工、社會各界熱心人士及校友等捐助之「受贈獎助學基金」，是項

基金業經指定用途，並依規定專戶儲存管理。 

6.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或建造時之成本為入帳基礎。修理及維護支出除可延長使用年限

或增加資產效能者，作為資本支出，其餘則列為當期費用。固定資產出售及報廢時，除

依報廢法提列折舊者，於資產報廢時，係將成本轉列為「折舊及攤銷」，其餘固定資產

報廢時，則將其帳列金額轉列「財產交易短絀」。固定資產出售時，若出售價值高於帳

面價值者，應將收益列入「財產交易賸餘」，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應將短絀列入

「財產交易短絀」。 

圖書採報廢法提列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歷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

術品），不予提列折舊。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折舊採直線法，依下列方式

提列： 

財產供計畫專用者，按計畫執行期間提列折舊，財產非供計畫專用者，則按財產使

用年限提列折舊。非供計畫專用之各項設備，其使用年限如下：土地改良物 5 至 40 年；

房屋及建築 8至 60 年；機械儀器及設備 1至 25 年及其他設備 1至 40 年。 

7. 無形資產 

係電腦軟體等支出，依成本入帳，採直線法按其提供效益年限，分 1至 5年攤提。 

8. 退休撫卹金 

本校依據私立學校法第 64 條及 65 條規定，實施私立學校教職員退撫新制，並訂定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以下稱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

例）。另依規定由學校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

卹儲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稱「退休儲金管理委員會」），且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離

職及資遣給予，依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辦理，由「退休儲金管理委員會」設置「學校

儲金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金專戶」。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由學校依學費 3%

之金額提繳至「退休儲金管理委員會」，其中提繳金額之 2/3 撥入「學校儲金準備專戶」

內，作為學校依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規定按月由「退休儲金管理委員會」撥繳至「個

人退撫儲金專戶」之準備金，倘當月有提繳不足者，則由學校另行提繳；另其餘 1/3 則

撥入原私校退撫基金，用以支付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施行前教職員年資應付之退休、

撫卹、資遣給予。 

9. 權益基金 

係接受各項捐助及學校營運剩餘轉入數，包括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及未指定用途權

益基金。 

 

10. 累積餘絀 

係學校歷年累積之賸餘，未轉列權益基金者，或歷年累積之短絀，未經填補者皆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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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入及費用 

學雜費收入係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計收，且所有收入均列入預算。相關費用

支出根據預算執行結果配合收入，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認列當期費用。 

12. 所得稅 

依民國 102 年 2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20005149 號令修正發布之「教育文

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定，本校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

支出，不低於基金每年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60％者，免納所得稅。若本校活動之支出

未達上述標準，惟當年度結餘款在 50 萬元以下或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者或依規定辦

妥財產總額變更登記，亦免納所得稅。 

    13.重分類 

           本校 102 學年度財務報表會計科目『超額年金給付』，已配合 103 學年度財 

       務報表予以重分類。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說明  

1. 銀行存款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支票存款 $          45,234,497 $          43,701,538

活期存款      165,929,657      285,450,356

註冊專戶     483,431     1,481,307

其他專戶     549,315     33,196

定期存款       

－年利率 104 年及 103 年 

  7 月 31 日分別為 

  1.310%~1.420%及 

  1.330%~1.420% 387,000,000 307,000,000

合    計          599,196,900          637,666,397

減：受限制銀行存款 

    (帳列什項資產) 

(       27,940,000) (       38,100,000)

 $         571,256,900 $         599,566,397

    截至民國 104 年及 103 年 7 月 31 日止，上列定期存款其中提供作為銀行借款擔保

者分別為 27,940,000 元及 38,100,000 元，已轉列其他資產項下之什項資產；另上列定

期存款其中一年以上之定期存款均為 103,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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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收款項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應收票據 $             535,738 $             608,073

應收利息      3,306,827      201,115

應收補助款     2,421,896     3,578,910

應收其他款項    2,489,441    2,839,004

合    計 $           8,753,902 $           7,227,102

3. 預付款項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預付保險費 $             213,763 $             201,500

預付各項計畫經費款項      1,288,889      332,801

預付其他管理費等款項            1,168,975            1,244,157

其他暫付款項         130,000         380,000

合    計  $           2,801,627  $           2,158,458

4.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之增減變動情形如下： 

  103學年度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增加(減少)  期末餘額 

[成本]        

土  地  $   43,490,785 $            - $            - $            - $   43,490,785

土地改良物  44,878,597 - - - 44,878,597

房屋及建築  1,091,049,570 - - - 1,091,049,570

機械儀器及設備  674,979,597 55,943,777 20,495,642 - 710,427,732

圖書及博物  138,572,657 6,839,218 - - 145,411,875

其他設備  241,758,913 20,925,391 8,451,049 - 254,233,255

預付工程及 

設備款 

 
3,761,195 3,195,745 - (  4,018,664) 2,938,276

成本合計  2,238,491,314 $   86,904,131 $   28,946,691 $ (  4,018,664) 2,292,430,090

[累計折舊]      

土地改良物     31,209,378 $    2,042,918 $            - $            -    33,252,296

房屋及建築  280,686,399 20,146,213 - - 300,832,612

機械儀器及設備  467,012,316 36,312,605 17,074,268 - 486,250,653

其他設備  166,912,246 13,192,738 7,053,417 - 173,051,567

累計折舊合計  945,820,339 $   71,694,474 $   24,127,685 $            - 993,387,128

固定資產淨額  $1,292,670,975  $1,299,04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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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年度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增加(減少)  期末餘額 

[成本]        

土  地  $   43,490,785 $            - $            - $            - $   43,490,785

土地改良物  44,878,597 - - - 44,878,597

房屋及建築  1,082,573,786 - - 8,475,784 1,091,049,570

機械儀器及設備  651,563,441 38,714,619 15,298,463 - 674,979,597

圖書及博物  131,736,342 7,553,953 717,638 - 138,572,657

其他設備  233,534,477 15,391,189 7,695,753 529,000 241,758,913

預付工程及 

設備款 

 
- 12,765,979 - (  9,004,784) 3,761,195

成本合計  2,187,777,428 $   74,425,740 $   23,711,854 $            -  2,238,491,314

[累計折舊]      

土地改良物     29,144,358 $    2,065,020 $            - $            -    31,209,378

房屋及建築  260,726,511 19,959,888 - - 280,686,399

機械儀器及設備  443,307,934 36,449,543 12,745,161 - 467,012,316

其他設備  161,050,685 12,263,076 6,401,515 - 166,912,246

累計折舊合計  894,229,488 $   70,737,527 $   19,146,676 $            - $  945,820,339

固定資產淨額  $1,293,547,940  $1,292,670,975

截至民國 104 年及 103 年 7月 31 日止，本校固定資產投保總額均為 1,308,296,473 元。 

5.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之增減變動情形如下： 

  103學年度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增加(減少)  期末餘額 

[成本]        

電腦軟體  $   94,224,021 $    7,047,582 $    1,353,050 $            - $   99,918,553

[累計攤銷]    

電腦軟體  71,100,329 $    8,895,592 $    1,353,050 $            - 78,642,871

無形資產淨額  $   23,123,692  $   21,275,682

 

  102學年度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增加(減少)  期末餘額 

[成本]        

電腦軟體  $   90,958,017 $    6,601,872 $    3,335,868 $            - $   94,224,021

[累計攤銷]    

電腦軟體  65,213,529 $    9,222,668 $    3,335,868 $            - 71,100,329

無形資產淨額  $   25,744,488  $   23,12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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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付款項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應付薪資及獎金 $          19,103,013 $          17,896,861

應付水電費 1,610,799 1,682,057

應付保險費 1,353,769 2,741,476

應付設備款 7,732,986 25,130,091

應付修繕款 2,923,801 11,820,133

其他應付款項 17,499,264 19,550,652

合    計 $          50,223,632 $          78,821,270

7. 預收款項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預收補助款項 $          24,621,914 $          53,975,367

預收學雜費 9,058,032 8,918,804

預收其他款項 2,168,189 1,710,600

合    計 $          35,848,135 $          64,604,771

8. 代收款項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代收保險費及所得稅 $             720,252 $             628,914

代辦費 196,579 201,389

代收各項計畫款等 8,000 199,443

其他 81,345 20,000

合    計 $           1,006,176 $           1,04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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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長期銀行借款 

項目 借款期間/償還方式 利率區間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第一銀行-草屯分行 

(921 地震公私立學校

修復、重建教學建築

與設施專案借款) 

 

89.11.01~104.11.01 

每月付息 1 次，自民國 94 年

3 月 1 日起，每年按 2 期(分

別於3月 1日及 10月 1日)，

共分 22 期攤還。 

103 及 102

學年度均

為 1.340%

$           - $  27,100,000

第一銀行-草屯分行 

(興建學生宿舍借款) 

 

92.08.01-107.08.01 

每月付息 1 次，自民國 96 年

10 月 1日起，每年按 2期(分

別於3月 1日及 10月 1日)，

共分 22 期攤還。另借款利息

部分係由教育部補助 50%。

103 及 102

學年度均

為 1.870%

27,200,000 36,300,000

小計   27,200,000 63,400,000

減：短期債務   ( 9,100,000) ( 27,300,000)

合計   $  18,100,000 $  36,100,000

(1) 上列借款本校並已開立本票交付第一銀行草屯分行，作為分期償還借款之用，截至

104年及103年7月31日止，本票開立總額合計分別為27,200,000元及63,400,000

元。 

(2) 上列借款有關提供擔保質押之情形，請參閱六、質抵押資產之說明。 

     
10. 權益基金及餘絀 

(1)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項        目  103 年 7 月 31 日 本期淨變動  104 年 7 月 31 日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     3,524,984 $        74,417)  $     3,599,401)

(2)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項        目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賸餘款權益基金 $       405,324,223  $       314,310,940

其他權益基金 845,334,044  867,523,175

期末餘額  $     1,250,658,267)  $     1,181,83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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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賸餘款權益基金變動 

項        目 103 學年度  102 學年度 

期初餘額 $       314,310,940  $       246,867,452

加：上學年度賸餘款撥充賸餘 

    款權益基金 91,013,283)  67,443,488)

期末餘額  $       405,324,223)  $       314,310,940)

b.其他權益基金變動 

項        目 103 學年度  102 學年度 

期初餘額 $       867,523,175  $       881,072,299

減：類不動產淨額減少數 (       22,189,131)  (      13,549,124)

期末餘額  $       845,334,044)  $       867,523,175)

(3)累積餘絀 

項        目 103 學年度  102 學年度 

期初金額 $       516,956,263  $       504,861,844

加：上學年度結餘轉入 45,872,238  68,092,760

    類不動產淨額減少數轉回 22,189,131  13,549,124

減：上學年度賸餘款撥充賸餘款 

    權益基金 (       91,013,283)  (      67,443,488)

    上學年度結餘撥充指定用途 

    權益基金 (           74,417)  (       2,103,977)

期末餘額 $       493,929,932  $       516,956,263

 

五、關係人交易：無。 

 

六、質抵押之資產 

資 產 名 稱 104 年 7 月 31 日  103 年 7 月 31 日 

定 期 存 單 $        27,940,000  $        38,100,000

 

七、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 104 年及 103 年 7 月 31 日止，本校因與廠商等簽立合約或協議，而由廠商等提

供保證(含定期存單質權設定或本票保證或金融機構保證)，金額分別計 7,873,173 元及

8,115,050 元。 

 

八、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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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 

1. 依據「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報

酬及費用，應載明於學校法人之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

年支領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應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露。103 及 102 學年度本校董

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領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有關資訊如下： 

 103 學年度 

 無給職者 

人 數 出席費 交通費  其他項目 

1 $          160,000 $           585,000  $                -

1 50,000 -  -

1 40,000 -  -

1 30,000 -  -

1 20,000 -  -

1 10,000 -  -

1 8,000 -  -

4 240,000 -  -

合 計 $          558,000 $           585,000  $                -

  

 102 學年度 

 無給職者 

人 數 出席費 交通費  其他項目 

1 $           90,000 $           195,000  $                -

1 20,000 -  -

1 24,000 -  -

6 180,000 -  -

合 計 $          314,000 $           195,000  $                -

註 1.上列出席費及交通費帳列董事會支出項下之出席及交通費科目。 

註 2.103 學年度出席費領取 8,000 元與 30,000 元之董事分別於 103 年 10 月 23 日與   

        103 年 12 月 28 日請辭董事職務，並經董事會提名通過改由出席費領取 20,000 元  

           與 10,000 元之董事接任。 

註 3.本校 104 年 7 月 31 日董事會董事為 9人及監察人為 1人，其中一位董事未領出 

     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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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債指數計算表 

項        目 103 學年度 

貨幣性負債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金額  $                     - 

短期債務 

應付款項 

代收款項 

其他借款                        - 

長期銀行借款 

長期應付款項                        - 

應付退休金 - 

存入保證金 

    貨幣性負債小計             90,350,159 

貨幣性資產  

  現金                       - 

  銀行存款 

  短期投資 

  應收款項 

  長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項 

  特種基金              3,844,566 

  投資基金 - 

  存出保證金 

    貨幣性資產小計             584,069,606 

借款淨額  $ (         493,719,447)

扣減不動產前現金餘絀  $             4,918,221 

舉債指數(註)             0.00 

 註：舉債指數＝借款淨額/扣減不動產前現金餘絀 

   （借款淨額若為負值，則舉債指數以零計算） 

 

     

 

 




